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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任务
	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部门

	（一）科学编制规划

	1
	编制规划，强化规划管控
	2016年10月底前编制完成惠州市区（惠城、仲恺高新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市水务局、公用事业局、气象局、园林局

	
	
	2016年10月底编制前完成惠阳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报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汇总。
	惠阳区政府
	

	
	
	2016年10月底编制完成大亚湾开发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报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汇总。
	大亚湾开发区管委会
	

	
	
	惠东、博罗、龙门三个县参照市区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人民政府

	
	
	在惠州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各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城市道路、园林绿化、城市水系、防洪排涝等各专业规划中合理确定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其对应的设计降雨量目标等规划控制指标。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管委会

	
	
	在城市道路、园林绿化、城市水系、防洪排涝等各专业规划中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的具体要求，制定城市低影响开发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水务局、园林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管委会

	（二）统筹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2
	把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作为项目开发建设的前置条件
	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城市规划建设管控的各个环节。
	各级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部门
	

	
	
	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作为土地出让供地方案、招拍挂公告内容或土地划拨依据。
	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3
	推进海绵型建筑、小区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新建建筑与小区，应因地制宜采取屋顶绿化、雨水调蓄与收集利用、微地形等措施。小区露天步行道、园路等应采取透水铺装，绿地要采用雨水花园等形式，建设蓄存雨水的景观水体设施或其他相应设施。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管委会
	

	4
	推进海绵型道路建设
	统筹规划设计符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道路高程、横断面、绿化带、排水系统，使用透水型材料和铺装工艺。
新建、改建道路可采取不设道路侧石或对道路侧石进行改造、增加雨水排放口等措施，将雨水引入绿地进行雨水收集、净化和吸纳。
道路绿化隔离带和两侧绿化带要因地制宜运用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湿地、水塘等多种形式的雨水调节设施，集中消纳道路及周边地块雨水径流，控制径流污染。
	


市公用事业局、交通运输局、园林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管委会
	

	5
	加强海绵型城市绿地与公园建设
	新建公园绿地、城市广场应因地制宜采取透水型铺装、小微湿地、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植草沟、水塘等分散式消纳和集中式调蓄相结合的低影响开发设施。
	市园林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管委会
	

	6
	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达标建设
	加快推进河涌整治和生态修复，实施生态修复。加强对城市河、湖、湿地等水体自然形态的保护和整治恢复，严格控制河道蓝线，严禁挤占河道行洪断面、截弯取直，逐步消除河道硬化等破坏水生态环境的建设行为。结合雨水利用、排水防涝要求，科学布局建设雨水调蓄设施，蓄集雨水，削减洪峰，加快改造消除城市易涝点。
	市水务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管委会
	

	（三）抓好典型示范

	7
	
	2016年惠城区建成区完成2.5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2020年完成25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惠城区政府
	市水务局、环境局、公用事业局、园林局

	8
	
	2016年惠阳区建成区完成0.8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2020年完成8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
	惠阳区政府
	

	9
	
	2016年大亚湾开发区建成1.0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2020年完成10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
	大亚湾开发区管委会
	

	10
	
	2016年仲恺高新区完成0.7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2020年完成7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
	仲恺高新区管委会
	

	11
	
	潼湖生态智慧区新建项目，落实海绵城市建设有关要求。
	潼湖生态智慧区规划建设指挥部
	

	（四）多渠道筹措资金

	12
	
	积极争取国家海绵城市建设奖补资金。整合市、区财政资金，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专项用于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充分利用国家对海绵城市建设的支持性政策积极向银行争取长期贷款。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建设海绵城市项目，大力筹措海绵设施建设资金。市、县（区）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专项用于海绵城市项目建设。
	各项目业主单位
	各级发展改革、财政部门






